


计财司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

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

各省（区、市）气象局、计划单列市气象局、各直属单位，办公室、老干办：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的精神，落实财政部《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 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财预〔2022〕126号）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气象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以下简称“三公”经费）的管理，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机构运行成本，健全长效机制，现就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控规模，强化“三公”和一般性支出预算编制

气象部门各单位要从严从紧编制“三公”经费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总规模，增强预算约束，强化“三公”经费分项管理，尤其要落实非财政拨款经费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控制非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确保“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保持在合理水平。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编制要科学合理，根据工作需要，坚决取消无实质内容的因公出国（境）等活动。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编制要从严控制。根据车辆编制管理和配备标准规定，严格按批准的车辆配备更新计划，编制公务车辆购置经费预算；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不得编制在基本支出行政运行科目的其他交通费用中。　

（三）公务接待费预算只减不增，进一步压缩公务接待数量和费用预算。

二、严格执行，规范“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管理

（一）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全面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硬化实化预算约束机制，不得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因公出国（境）经费实行先行审核制度，不得报销没有出访经费预算或超预算安排的出访任务；公务用车购置严格按批准的预算实施政府采购，严禁超编制、超标准、超预算购置；公务用车运行严格按公务车辆实物费用限额标准控制支出，严禁公车私用，不得在企业和下属单位报销车辆运行相关费用；公务接待严格控制开支标准和接待范围，严禁先接待后审批或不审批现象。

（二）严禁超标准、超范围列支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培训费要按计划进行管理，不得无计划、计划外召开会议或举办培训；不得以会议费、培训费和差旅费等名义变相列支招待费；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按规定标准住宿、用餐；不得在项目支出中列支与项目无关的会议费、培训费和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三）严控预算调剂事项，不得年底突击花钱。“突击花钱”问题是“四风”问题的典型表现，要防止在岁末年初以违规先行拨付等方式“套现”“提现”、虚列开支；不得以专家业务咨询费、项目服务费等名目，高开或虚开费用；不得以年底表彰为名，超标准、超范围发放奖金和绩效。

（四）严格按预算开支一般性支出。不得报销与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不得将应由本单位履行职责的工作事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变相增加编外人员预算，进一步压减非重点、非刚性、进度慢的支出。加强事业单位债务审批管理，禁止新增各类隐形债务，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三、多措并举，加强“三公”经费检查监督

气象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细化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收支业务内部控制管理流程，加强财务管理监督检查。

（一）按要求公开 “三公”经费情况，增强“三公”经费预决算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二）完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制度体系，做实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加强绩效运行监控，提升绩效评价质量，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

（三）加大对“三公”经费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三公”经费长效管理机制，加强“三公”经费全流程管理，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落实风险监控措施，确保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的规范性。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财政部《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财预〔2022〕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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